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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云南提法司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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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清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云南省完成了按察使司向提法司的转制。云南提法司的建立，以及其担

负的原按察使司传统职能的渐次剥离，使得云南首个专职司法行政机构逐渐完善，并且云南省司法行政和

司法审判的功能开始分开。云南提法使司职能的专门化、人员的专业化，为后来地方司法行政机构的结构、

职能、人员管理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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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中央政府统一规划下，清末云南省实行了
一系列司法的改革，从而开始了地方行政权和司法

审判权的分立，以往一切诉讼皆由行政官兼掌的局

面由此改变，云南的司法审判制度为之一变，云南司

法现代化的历程得以开启。这些改革都是以提法司

的建立为起点的。一直以来，有关云南提法司的设

立和其主持的各项改革，仅有《试析清末云南审判

厅和检察厅的开办》和《清末云南司法审判制度的

变迁》两文简要提及，而一些具体考证均出现错

误。［１－２］本文拟通过中央规划、云南提法司的建立及

其各项功能等角度对此问题再作探讨，希望助于该

机构研究的深入。

一、提法使官制的探索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１９０６年９月１日），
清廷接纳群臣的意见，颁布“仿行宪政”上谕，预备

从官制改革入手实施预备立宪。［３］次年五月二十七

日（１９０７年７月７日），宪政编查馆起草的各省官制
改革方案，沿用东三省改革中使用的提法使的名称，

并决定将其办法向其全国推广：

除东三省外，各省均置三司如左：布政司、

提学司、提法司。

各省提法司设提法使一员（秩正三品，即

以原设提刑按察司改设。），受本管督抚节制，



管理该省司法上行政事务，监督各审判厅，并调

度检察事务（各省於审判制度未经更改以前，

应暂仍按察使旧制，惟从前所管驿传事务，毋庸

兼管）。

各省提法司应设属员，即以原设按察司所

属经历、知事、照磨、司狱等官，由法部拟定职

掌，酌量改设（按察使职掌未改省份，暂仍旧

制）。［３］

该方案将提法使职能设定为监督各审判厅，并

不真正从事案件裁判。另外，针对各省提刑按察使

司与提法司之间的关系，该方案提出将按察使改设

成提法司，原按察使旧掌驿传事务不再接管，按察使

司内原设属员由法部来起草具体职掌在新机构中改

设。同日，清廷下令在东三省、直隶、江苏率先试办

提法使。［４］９１－９２宪政编查馆将提法使官制的起草任

务交给了法部，而法部一直忙于筹办京师各级审判

厅，没能腾出手来及时奏请提法使的改革方案。［５］

东三省各项改革的推进急需提法司官制能够尽快定

下来，好安排人手入署做事，筹备开办各级审判厅等

事务。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督促奉天省提法使吴钫撰

拟提法司官制。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１９０７
年１０月３日），徐世昌将该官制草案上奏朝廷。［６］

吴钫起草的提法司官制规定：

提法司掌全省司法之行政事务，监督本省

各级审判厅、检察厅。提法司总理全司事务，监

督佥事以下各员，为一司之长。

提法使下设总务、刑事、民事、典狱四科。

每个科设佥事和一、二、三等科员数名，并设正、

副司书等官，分别掌管本省各类司法事务。［７］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１９０８年１月２７
日），法部参考奉天提法司官制，起草完成《提法使

章程》。其规定的提法司内所设机构和职掌与东三

省办法并没有什么不同。《章程》对各省按察使司

的属官做了相应安排，即他们可以依据各自条件改

补各级审判厅的典簿、主簿及初级推事、检察、所官、

录事等职。［８］法部起草的章程被送到宪政编查馆复

议。而宪政编查馆正忙于起草预备立宪的改革计

划，厘定各省官制，没有及时作出答复。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１９０８年 ８月 ２７
日），宪政编查馆拟定《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将厘定

各省官制的年限安排在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３］宣统
元年闰二月二十七日（１９０９年４月１７日），法部制
定的本部门宪政筹备事宜清单提出，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应当办理的事项中第一项就是提法使官
制的通行和简放各省提法使。①［４］１３０

宣统元年十月十四日（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６日），宪
政编查馆终于将提法使官制复议完毕，对法部起草

的《提法使章程》进行了一些修改。其一，将提法司

内设立的民事科和刑事科合并。［８］宪政编查馆认

为，提法司与提刑按察使司不同，不需要负责案件的

审理和勘转，只是负责诉讼的统计，而改革之初，民

事案件不会很多，所以将民事科并入刑事科，并将科

名改为刑民科即可。其二，建立科长科员制。法部

建议厘定各科佥事职能，并将各科科员和司书等官

一律删除。宪政编查馆则认为当前各科的职责事务

都比较繁忙，如果仅设置一名佥事，恐怕不能胜任这

么多的工作，拟定暂时参照新设各官员都下设科长

科员的制度，将佥事改设为科长，并在科长下依据事

务的具体情况，设置一、二等科员数人，以分担科内

各项事务。科长科员暂时不作为实官任命，均以实

职对待。科长科员的候选人员都应当通过相应考

试，否则不得任命。其三，更改法部对按察使司属官

的安置办法。宪政编查馆认为按察使司的属官都是

“闲曹”，调任各级审判厅的主簿、典簿、所官、录事

等人员是可以的，但不可对调为推事和检察官。因

为审判厅的推事和检察官直接负责百姓生命财产的

保护，选任的时候应当更加慎重。其四，要求详订监

狱官吏职责。法部起草的章程，原属急就章，对于监

狱官吏的职责仅提出几条。宪政编查馆指出，监狱

官吏的职掌非常复杂繁重，当前又正处在监狱改良

时期，应当详细制定其职责和规范。因此，该馆要求

把监狱官吏职责相关的规定专门分出来，制定专门

的监狱法规。具体的制定工作，由法部会同修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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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部：《本管事宜以九年应有办法清单》（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批奏折０４－０１－
３０－０１１０－０１６。档案编目把该清单的时间确定为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然而，据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七日（１９０９年４
月１７日）上谕档：“军机大臣钦奉谕旨，法部奏《统筹司法行政事宜》就九年应有办法分期开单呈览一折，著宪政编查馆
知道，钦此”。因此，清单应当是在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七日（１９０９年４月１７日）才制定好的。参见文尾参考文献［４］。



律大臣详细考核立宪各国的法律法规，编辑成监狱

法，再送交宪政编查馆，经该馆考核后方可奏请

颁布。

宪政编查馆修订的《各省提法使官制》共计１８
条，对提法使司的职能和内部结构作了初步规定。

各省提法使司由提刑按察使司改设。各司设提法使

１员，同时秉承法部及本省督抚的命令，管理本省的
司法行政事务，监督各级审判、检察厅事务，掌管监

狱事务。就提法使的隶属问题，宪政编查馆采纳的

是双重隶属，其余与法部意见一致。

提法司内分设总务、刑民、典狱三个科室。每个

科室设科长１名，依据科室事务繁简程度，可添设一
等科员１名、二等科员１到４名，书记的添设限制在
５名以内。各科科长、一等科员和二等科员的官品
分别定为五品、六品和七品。各属员的任命，由本省

提法使从谙习法政人员照章考试合格的人员中遴

选，再以详文方式呈请各省督抚咨送法部奏补。各

科书记官为八、九品品秩的官员，由提法使参照定章

进行考试。提法使则在考试合格的人员挑选，禀请

本省督抚酌量署补，同时咨文法部存案。从其他机

构补缺入提法使司的官员，其原有品秩都可以保留。

原设按察使司内所有属官，都作为裁缺，一律都要依

据章程考试合格后才可以任用。此外，为避免各提

法使冒滥和为难，宪政编查馆还专门制定《考用提

法司属官章程》１０条，来规范提法使属员的考试。
该章程规定了提法使各属官入职考试的资格要求，

以及考试的科目、过程。各属官的任命程序和日常

管理，均有相应的条款规范。整个章程为提法使属

官的考选和管理提供相对详细的规定。

宪政编查馆修订的《各省提法使官制》，吸收了

法部建议的现代司法行政管理分科治事的理念，并

于各科依据事务具体情形设置不同的科层制。这改

变了原设按察使司仅设经历、照磨、司狱等少数属官

而又分科不明的传统官僚模式，使得各项司法行政

事务由政府任命的拥有专业技能的职业官僚掌管，

一改以往依靠私人幕僚和书吏实行管理的弊端，推

动了地方政府改幕为职的进程，促进了地方官僚体

系的现代化。在司法独立的改革理念之下，各省新

设提法使不再掌管驿站和直接从事司法审判，其所

掌所有司法行政事务只是为了实现司法审判机构高

能有效独立实施司法审判权提供保障。这符合现代

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本质特点。

依照机构改设的规定，按察使属官并不能直接

改补各级审判厅的司法官，而是将他们先作为裁缺

官员，再依据各部新定章程进行考试，考试合格之后

方可考虑在新设的衙门中入职。这一方面促使旧衙

署中的各个官员学习现代法律知识，另一方面从源

头上保证各省审判厅司法官队伍的基本素质。自

此，各省提法使官制和提刑按察使司改设方案的大

致方案才算是正式确定下来，离《逐年筹备事宜清

单》规定改设提法使的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仅提前两
个多月。

二、改设云南提法司

在宪政编查馆确定《各省提法使官制》之后，宣

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４日），法部
在《预拟宣统二年应行筹备事宜折》中奏请将宪政

编查馆核复的提法使官制发布到各省，并规定了充

任提法使的人员资格和任命程序。法部主张未设提

法使司各省的提法使员缺，若出自京师则由法部在

各现任司法官内选择应当升转的官员，在各省则由

督抚在实缺道员内挑选深明法律的官员，开具该官

员履历咨行法部，由法部统一进行考核，然后开具清

单，预先保用。而后，法部再将该保用官员的清单提

交给军机处，连同各省现任按察使一起奏请朝廷简

放。［９］法部的预先保用政策主要是针对各省各项司

法改革措施的推行都需要专人主持，而各省旧设按

察使与提法使职责相关比较大，若权责不明，则难以

切实有效推进各项改革。

法部考虑得非常周全。但是，除黑龙江提法

使秋豫桐率先奏请任命之外［１０］，其余各省大多均

未咨明法部预保提法使，而是依照职责习惯，将提

法使承担的各项事务交给现任按察使负责。［５］宣

统二年七月二十一日（１９１０年８月２５日），法部奏
请改现任按察使为提法使，云南提法使由按察使

秦树声改任。［１１］虽则，宪政编查馆和法部对各级审

判厅司法官和提法使各属员均提出较高的法学专

业知识水平要求，但是对参与筹备审判厅、管理一

省司法行政事务的提法使并没有要求专门的法律

知识。从全国的情况来说，绝大多数的提法使由

按察使改任。原来各省的按察使的任命并非从专

门的背景知识出发，而更多的是从任职资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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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对于法律大多均非专家，而更多的是传

统型的职业官僚。如此一来，提法使一体承袭了

按察使的这一特点。这从新任云南提法使秦树声

的为官经历即可知晓。

秦树声，字宥横，河南固始县人，由附生中式，光

绪八年（１８８２年）壬午科举人，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
年）丙戌科进士，签分工部主事，荐升工部员外郎、

郎中。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闰五月，考取经济特
科覆试二等第三名，七月考取御史。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年）五月，秦树声补授云南曲靖府知府。光绪
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六月，调署云南府知府，十月回
任曲靖府。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五月，护理迤东
道，七月调署迤西道，后调补云南府知府。光绪三十

四年八月十六日（１９０８年９月１１日），护理迤西道
卸任，赴京师朝觐。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擢升迤南
道，十月十七日（１１月２９日）升任云南按察使。［１２］

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一日（１９１０年８月２５日），改任
云南提法使。宣统三年三月一日（１９１１年 ３月 ３０
日），调任广东提学使。［１３］

秦树声乃工部司官出身，加上两榜进士，都没有

相关法学的教育和任官背景。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
年）五月出任曲靖府知府后，秦树声作为地方官开

始直面案件的审断。这些经历均与旧法有关，而与

新法无缘。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他调任广东提学
使，亦足见提法使在清末的官员升迁系统中仍旧纳

入到统一的行政官僚系统之中。

法部和各省督抚之所以要这样考虑，主要是因

为中央制定针对地方司法改革的一系列措施的落

实，依据惯例均落在各省按察使的肩上［１－２］，而新任

的提法使一开始的主要工作仍然是这些措施的进一

步落实。为保证各省司法改革领导的一贯性，将原

任按察使改任提法使应当是比较好的选择。

就云南提法使司的建立时间，《续云南通志长

编》记载：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七月，云南改按察使司
为提法使司，以按察使秦树声为提法使，裁去各

房改称司署为提法公所。［１４］

长编的记载将法部任命云南提法使的日子

确定为提法司建立的时间。据此，拙作《试析

清末云南审判厅和检察厅的开办》和《清末云

南司法审判制度的变迁》两文均认可了这一建

立时间。而据宣统三年正月十八日（１９１１年２
月１６日）批的云贵总督李经羲《奏提法使公
所成立开办片》：

再查宪政编查馆奏定提法使官制、章程，应

于司署设立提法公所，分科治事。当经督同云

南提法使经营规划，将公所修造成立，并饬照章

考定属官，分充科长科员，于本年（指宣统二

年，即云南总督起草上奏片的年份）十一月初

一日（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２日）开办在案。兹据云南
提法使秦树声详请奏咨前来，除饬拟定分科办

事细则另行咨送并分咨查外，理合附片

具陈。［１５］

显然，依据云贵总督李经羲向朝廷的奏报，秦树

声被改任为云南提法使之后，即在总督的督同下

“经营规划”，修造成立了提法公所，即中央要求设

立的提法司。遵照《考用提法司属官章程》考选原

按察使属官，分任提法公署内的科长、科员，并于宣

统二年十一月初一日（１９１０年 １２月 ２日）正式
开办。

新开办的云南提法使公所，裁去原来按察使

司署内各房。据宪政编查馆的要求，提法使司应

设置总务、刑民、典狱三科，每科设科长、科员和书

记员等官员分科治事。云南提法公所则将总务和

刑民两科再次简化并成司法科，保留了典狱科，各

科由１名科长率领若干名科员，分别处理科内事
务。经过考选，司法科和典狱科科长分别由王槐

荣、张其軻充任。［１４］公所成立后，第一要务仍然是

在云贵总督李经羲的督率下，筹备云南省城各级

审判厅。［１－２］

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１９１０年 １２月 ２２
日），法部奏请将各省提法使从按察使任继承来的

驿站传递事务，移归各省劝业道管理。［１６］云南提法

使所掌驿站传递的职能就移交给云南劝业道。宣统

三年三月初七日（１９１１年４月５日），法部奏准《提
法使司办事画一章程》，以细化提法司各项司法行

政管理的办法。［１７］依据该章程，云南提法使下属司

法科，主要掌管提法司印信，办理公所内的文件来

往、秘密函电，负责解释刑民事法律、登记各项法规

规章以及其它各项司内的杂务，同时也承担协助司

法审判机构处理行政官僚的相关问题。典狱科主要

处理监狱建造和监狱人员管理等事务。清末云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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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监狱建设和狱政人员的培训和任命，均由典狱科

具体主管。

提法司的职能并不是在按察使司改设之后才开

始的，自宪政编查馆奏定逐年筹备事宜以及地方官

制改革大纲之后就已经开始了。筹备省城各级审判

厅、规划建设模范监狱等司法改革措施，清末云南各

任按察使都在主持操办，直到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一

日（１９１０年８月２５日），朝廷正式下令按察使司改
设提法司。云南按察使司始真正从旧机构范式下，

考核和任命属员，分科治事，将旧衙门机构改易成有

专门机构和专业属官的新式司法行政机构。提法使

不再像按察使依靠大量幕友和书吏办理审判和日常

事务，而是依靠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下属工作。

提法使掌管的驿站管理和司法审判等事务，或移交

给劝业道，或移交给刚刚开办的各级审判厅，而自身

则渐渐专门负责司法行政事务，完成向现代机构的

转身。

三、结论

依据中央统一规划，在云贵总督李经羲和云南

按察使秦树声等官员的共同努力下，云南省依限完

成了按察使向提法使的转制。云南提法司的建立，

以及其担负的原按察使司传统职能的渐次剥离，使

得云南首个专职司法行政机构逐渐完善。该机构的

良性运转保证了各级审判厅开办工作的顺利展开，

云南省城第一批各级审判厅得以如期开庭。提法使

依法行使司法行政权，为审判厅的裁判工作提供有

力保障，并不干涉各厅具体裁判，以促进司法机关独

立实施审判权，为收回法权准备条件。云南提法使

司职能的专门化、人员的专业化，为后来地方司法行

政机构的结构、职能、人员管理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也为民国年间地方司法行政机构的现代化提

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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